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07號

原      告  昆宸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伯壎  

訴訟代理人  路春鴻律師

複  代理人  陳慶禎律師

被      告  陳明池  

訴訟代理人  梁雨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拆屋還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7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

編號A部分（面積42.39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

返還原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貳拾柒萬柒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

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捌拾參萬零捌佰肆拾肆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查，原告起訴時聲明：㈠被告應將門牌號碼臺中市○○區○

○路○段000號建物（下稱168號建物）占用臺中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黃色區域（面

積42.45平方公尺）之部分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

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

民國113年10月24日提出民事辯論意旨狀，將前開第1項聲明

更正為：被告應將168號建物占用系爭土地如臺中市清水地

政事務所收件文號113年清土測字第061800號土地複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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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即本判決附圖，下稱附圖）所示編號A面積42點30平方

公尺拆除，並將土地返還予原告等語(見本院卷第298頁)。

最終於113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程序更正聲明第1項為：被告

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42.39平方

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見本院卷第3

05頁)。核原告所為，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

述，與前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土地為原告所有，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於系爭土地

上搭建供伊所有168號建物使用之車庫（下稱系爭地上

物），且被告為使其占地之權源合法化，由其配偶林甚以毗

鄰土地之界址有疑，對原告及訴外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提起

確認界址之訴，經鈞院委請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鑑定後，以

鈞院111年度沙簡字第147號判決(下稱前案判決)，確認被告

及其配偶林甚所指稱之界址非屬事實，而確認被告係無權占

用系爭土地搭建系爭地上物，詎原告迭請被告自行拆除均未

獲置理，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之規定，訴請被

告拆除系爭地上物，並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等語。

　㈡並聲明：1.如主文第1項所示；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之配偶林甚於98年購買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

地(重測前為大庄段大庄小段11-41地號土地，下稱620地號

土地)時，當時買賣契約之出賣人為陳德松、林志權、楊經

財等3人，而林志權之代理人為林戴澈，由林戴澈進行買賣

契約之土地指界並打上灰色界標，清水地政事務所並依其指

界結果做成鑑界成果圖。又，陳德松於108年10月1日亦申請

就系爭土地鑑界，鑑界結果為系爭土地之面積不符、應辦理

更正，卻未依法辦理面積更正為218平方公尺，仍續以247平

方公尺轉售予原告。復林戴澈於110年初就系爭土地重測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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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時自行打上紅色界標。而上開灰色、紅色界標所示之界

線，與108年10月1日鑑界時陳德松之指界均完全相同，則原

告當應受上開指界結果之拘束。

　㈡又，林戴澈與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林伯壎，為66年成立之串昌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董事，二人有一定程度之關聯

（可能係父子或親戚），足見林伯壎並非善意第三人，林伯

壎就林戴澈對於系爭土地之上開指界情事應知之甚詳，不得

藉重測之名，脫免林戴澈指界錯誤之責任。蓋原告為資本額

2千多萬元之公司，購置之不動產理應經過鑑界程序，以避

免購得之不動產有面積不符之瑕疵，然，原告不僅以高於市

價之價格購買系爭土地，更刻意迴避鑑界流程，與一般買賣

交易之常情大相逕庭，且該交易之時間係於108年10月鑑界

後之109年12月22日，並於110年1月27日向臺中市清水地政

事務所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時間相差不遠，足見原告

應係林戴澈為規避其98年買賣指界錯誤責任所為脫法行為之

配合者之一。

　㈢再者，前案判決訴訟中僅於鑑定圖上畫出一條線，並無釐清

該線於系爭土地之實際位置，亦未將系爭土地上之建物進行

套繪，無從證明被告之地上物有占用系爭土地面積42.45平

方公尺，此部分應由原告舉證以實其說。且，自168號建物

辦理保存登記檢附之竣工平面圖可見建物所在位置與系爭土

地間，留有5.03公尺之空地，是被告於配偶林甚所有之620

地號土地上搭建系爭地上物，自無違法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免為宣告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段、中段定有明文。

　㈡查，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其所有，系爭地上物為被告所有，

以及系爭地上物占有系爭土地其位置及面積如附圖編號A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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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等情，經原告提出重測後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稽（見本

院卷第245-247頁），被告表示系爭地上物為其所有（見本

院卷第268頁），並經本院至現場勘驗屬實並製有勘驗筆

錄、現場照片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59-270頁），且經本

院囑託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現場測量，經該所製有複丈成

果圖為憑（見本院卷第279-281頁，即附圖），堪認為真。

　㈢被告雖以林戴澈、陳德松等人曾於98年、108年、110年就系

爭土地與620地號土地間之經界為指界，依當時指界之結

果，系爭地上物應無坐落系爭土地之情形，原告應受其拘

束，以及依168號建物申請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之竣工圖，建

物與系爭土地間仍有相當距離，則被告於該相當距離上之土

地興建系爭地上物應無無權占有之情形等語為辯。

　㈣然按形成判決對於訴訟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亦有拘束力（最

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1016號判決、69年度台上字第234號判

決意旨參照）。查，620地號土地之所有人為被告之配偶林

甚，而林甚前曾對原告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提起確認界址訴

訟，分別請求確認其620地號土地與原告之系爭土地、與財

政部國有財產署之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間之經

界位置，而經前案判決確定系爭土地與620地號土地間之經

界線為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於111年9月21日所出具之鑑定圖

其中5-6點連接黑色點線等情，有原告所提出之前案判決書

可參（見本院卷第27-37頁），並經本院調閱前案判決卷宗

核閱屬實，堪認為真。再者，觀前案判決第4-5頁之說明可

知，前案判決屬於形成判決性質，而既前案判決已確定，則

前案判決訴訟當事人及第三人均應受該形成判決效力所拘

束，被告亦不得再以其所稱之相關人員先前指界錯誤、168

號建物之竣工圖顯示建物旁仍有相當面積土地等為由，而否

認前案判決所認定之系爭土地與620地號土地間之經界位

置，被告所辯並不可採。

　㈤系爭地上物有占有系爭土地，占有系爭土地其位置及面積如

附圖編號A所示等情，既經認定如前，又被告未能舉證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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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物有何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則原告主張其得

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等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

地上物，並將所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等語，為有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等規定，聲

明請求被告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4

2.39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為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

就原告勝訴部分，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予宣告假執行，並

依被告聲請定相當擔保金額，准予被告於為原告預供擔保

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

駁，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潘怡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蔡秋明

本判決有附圖：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13年3月26

日113年清土測字第061800號複丈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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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07號
原      告  昆宸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伯壎  
訴訟代理人  路春鴻律師
複  代理人  陳慶禎律師
被      告  陳明池  
訴訟代理人  梁雨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拆屋還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42.39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貳拾柒萬柒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捌拾參萬零捌佰肆拾肆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㈠被告應將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段000號建物（下稱168號建物）占用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黃色區域（面積42.45平方公尺）之部分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提出民事辯論意旨狀，將前開第1項聲明更正為：被告應將168號建物占用系爭土地如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收件文號113年清土測字第0618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本判決附圖，下稱附圖）所示編號A面積42點30平方公尺拆除，並將土地返還予原告等語(見本院卷第298頁)。最終於113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程序更正聲明第1項為：被告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42.39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見本院卷第305頁)。核原告所為，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與前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土地為原告所有，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於系爭土地上搭建供伊所有168號建物使用之車庫（下稱系爭地上物），且被告為使其占地之權源合法化，由其配偶林甚以毗鄰土地之界址有疑，對原告及訴外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提起確認界址之訴，經鈞院委請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鑑定後，以鈞院111年度沙簡字第147號判決(下稱前案判決)，確認被告及其配偶林甚所指稱之界址非屬事實，而確認被告係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搭建系爭地上物，詎原告迭請被告自行拆除均未獲置理，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之規定，訴請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並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等語。
　㈡並聲明：1.如主文第1項所示；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之配偶林甚於98年購買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大庄段大庄小段11-41地號土地，下稱620地號土地)時，當時買賣契約之出賣人為陳德松、林志權、楊經財等3人，而林志權之代理人為林戴澈，由林戴澈進行買賣契約之土地指界並打上灰色界標，清水地政事務所並依其指界結果做成鑑界成果圖。又，陳德松於108年10月1日亦申請就系爭土地鑑界，鑑界結果為系爭土地之面積不符、應辦理更正，卻未依法辦理面積更正為218平方公尺，仍續以247平方公尺轉售予原告。復林戴澈於110年初就系爭土地重測指界時自行打上紅色界標。而上開灰色、紅色界標所示之界線，與108年10月1日鑑界時陳德松之指界均完全相同，則原告當應受上開指界結果之拘束。
　㈡又，林戴澈與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林伯壎，為66年成立之串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董事，二人有一定程度之關聯（可能係父子或親戚），足見林伯壎並非善意第三人，林伯壎就林戴澈對於系爭土地之上開指界情事應知之甚詳，不得藉重測之名，脫免林戴澈指界錯誤之責任。蓋原告為資本額2千多萬元之公司，購置之不動產理應經過鑑界程序，以避免購得之不動產有面積不符之瑕疵，然，原告不僅以高於市價之價格購買系爭土地，更刻意迴避鑑界流程，與一般買賣交易之常情大相逕庭，且該交易之時間係於108年10月鑑界後之109年12月22日，並於110年1月27日向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時間相差不遠，足見原告應係林戴澈為規避其98年買賣指界錯誤責任所為脫法行為之配合者之一。
　㈢再者，前案判決訴訟中僅於鑑定圖上畫出一條線，並無釐清該線於系爭土地之實際位置，亦未將系爭土地上之建物進行套繪，無從證明被告之地上物有占用系爭土地面積42.45平方公尺，此部分應由原告舉證以實其說。且，自168號建物辦理保存登記檢附之竣工平面圖可見建物所在位置與系爭土地間，留有5.03公尺之空地，是被告於配偶林甚所有之620地號土地上搭建系爭地上物，自無違法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宣告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定有明文。
　㈡查，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其所有，系爭地上物為被告所有，以及系爭地上物占有系爭土地其位置及面積如附圖編號A所示等情，經原告提出重測後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稽（見本院卷第245-247頁），被告表示系爭地上物為其所有（見本院卷第268頁），並經本院至現場勘驗屬實並製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59-270頁），且經本院囑託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現場測量，經該所製有複丈成果圖為憑（見本院卷第279-281頁，即附圖），堪認為真。
　㈢被告雖以林戴澈、陳德松等人曾於98年、108年、110年就系爭土地與620地號土地間之經界為指界，依當時指界之結果，系爭地上物應無坐落系爭土地之情形，原告應受其拘束，以及依168號建物申請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之竣工圖，建物與系爭土地間仍有相當距離，則被告於該相當距離上之土地興建系爭地上物應無無權占有之情形等語為辯。
　㈣然按形成判決對於訴訟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亦有拘束力（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1016號判決、69年度台上字第23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620地號土地之所有人為被告之配偶林甚，而林甚前曾對原告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提起確認界址訴訟，分別請求確認其620地號土地與原告之系爭土地、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之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間之經界位置，而經前案判決確定系爭土地與620地號土地間之經界線為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於111年9月21日所出具之鑑定圖其中5-6點連接黑色點線等情，有原告所提出之前案判決書可參（見本院卷第27-37頁），並經本院調閱前案判決卷宗核閱屬實，堪認為真。再者，觀前案判決第4-5頁之說明可知，前案判決屬於形成判決性質，而既前案判決已確定，則前案判決訴訟當事人及第三人均應受該形成判決效力所拘束，被告亦不得再以其所稱之相關人員先前指界錯誤、168號建物之竣工圖顯示建物旁仍有相當面積土地等為由，而否認前案判決所認定之系爭土地與620地號土地間之經界位置，被告所辯並不可採。
　㈤系爭地上物有占有系爭土地，占有系爭土地其位置及面積如附圖編號A所示等情，既經認定如前，又被告未能舉證系爭地上物有何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則原告主張其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等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並將所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等語，為有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等規定，聲明請求被告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42.39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就原告勝訴部分，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予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聲請定相當擔保金額，准予被告於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潘怡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蔡秋明
本判決有附圖：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13年3月26日113年清土測字第061800號複丈成果圖。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07號
原      告  昆宸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伯壎  
訴訟代理人  路春鴻律師
複  代理人  陳慶禎律師
被      告  陳明池  
訴訟代理人  梁雨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拆屋還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7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
部分（面積42.39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
原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貳拾柒萬柒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
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捌拾參萬零捌佰肆拾肆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
    ，原告起訴時聲明：㈠被告應將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段
    000號建物（下稱168號建物）占用臺中市○○區○○段000地號
    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黃色區域（面積42.45平方
    公尺）之部分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㈡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民國113年10月
    24日提出民事辯論意旨狀，將前開第1項聲明更正為：被告
    應將168號建物占用系爭土地如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收件
    文號113年清土測字第0618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本判決
    附圖，下稱附圖）所示編號A面積42點30平方公尺拆除，並
    將土地返還予原告等語(見本院卷第298頁)。最終於113年11
    月27日言詞辯論程序更正聲明第1項為：被告應將坐落系爭
    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42.39平方公尺）之地上
    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見本院卷第305頁)。核原
    告所為，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與前開規定
    相符，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土地為原告所有，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於系爭土地
    上搭建供伊所有168號建物使用之車庫（下稱系爭地上物）
    ，且被告為使其占地之權源合法化，由其配偶林甚以毗鄰土
    地之界址有疑，對原告及訴外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提起確認
    界址之訴，經鈞院委請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鑑定後，以鈞院
    111年度沙簡字第147號判決(下稱前案判決)，確認被告及其
    配偶林甚所指稱之界址非屬事實，而確認被告係無權占用系
    爭土地搭建系爭地上物，詎原告迭請被告自行拆除均未獲置
    理，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之規定，訴請被告拆
    除系爭地上物，並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等語。
　㈡並聲明：1.如主文第1項所示；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之配偶林甚於98年購買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
    測前為大庄段大庄小段11-41地號土地，下稱620地號土地)
    時，當時買賣契約之出賣人為陳德松、林志權、楊經財等3
    人，而林志權之代理人為林戴澈，由林戴澈進行買賣契約之
    土地指界並打上灰色界標，清水地政事務所並依其指界結果
    做成鑑界成果圖。又，陳德松於108年10月1日亦申請就系爭
    土地鑑界，鑑界結果為系爭土地之面積不符、應辦理更正，
    卻未依法辦理面積更正為218平方公尺，仍續以247平方公尺
    轉售予原告。復林戴澈於110年初就系爭土地重測指界時自
    行打上紅色界標。而上開灰色、紅色界標所示之界線，與10
    8年10月1日鑑界時陳德松之指界均完全相同，則原告當應受
    上開指界結果之拘束。
　㈡又，林戴澈與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林伯壎，為66年成立之串昌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董事，二人有一定程度之關聯
    （可能係父子或親戚），足見林伯壎並非善意第三人，林伯
    壎就林戴澈對於系爭土地之上開指界情事應知之甚詳，不得
    藉重測之名，脫免林戴澈指界錯誤之責任。蓋原告為資本額
    2千多萬元之公司，購置之不動產理應經過鑑界程序，以避
    免購得之不動產有面積不符之瑕疵，然，原告不僅以高於市
    價之價格購買系爭土地，更刻意迴避鑑界流程，與一般買賣
    交易之常情大相逕庭，且該交易之時間係於108年10月鑑界
    後之109年12月22日，並於110年1月27日向臺中市清水地政
    事務所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時間相差不遠，足見原告
    應係林戴澈為規避其98年買賣指界錯誤責任所為脫法行為之
    配合者之一。
　㈢再者，前案判決訴訟中僅於鑑定圖上畫出一條線，並無釐清
    該線於系爭土地之實際位置，亦未將系爭土地上之建物進行
    套繪，無從證明被告之地上物有占用系爭土地面積42.45平
    方公尺，此部分應由原告舉證以實其說。且，自168號建物
    辦理保存登記檢附之竣工平面圖可見建物所在位置與系爭土
    地間，留有5.03公尺之空地，是被告於配偶林甚所有之620
    地號土地上搭建系爭地上物，自無違法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免為宣告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段、中段定有明文。
　㈡查，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其所有，系爭地上物為被告所有，
    以及系爭地上物占有系爭土地其位置及面積如附圖編號A所
    示等情，經原告提出重測後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稽（見本
    院卷第245-247頁），被告表示系爭地上物為其所有（見本
    院卷第268頁），並經本院至現場勘驗屬實並製有勘驗筆錄
    、現場照片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59-270頁），且經本院
    囑託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現場測量，經該所製有複丈成果
    圖為憑（見本院卷第279-281頁，即附圖），堪認為真。
　㈢被告雖以林戴澈、陳德松等人曾於98年、108年、110年就系
    爭土地與620地號土地間之經界為指界，依當時指界之結果
    ，系爭地上物應無坐落系爭土地之情形，原告應受其拘束，
    以及依168號建物申請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之竣工圖，建物與
    系爭土地間仍有相當距離，則被告於該相當距離上之土地興
    建系爭地上物應無無權占有之情形等語為辯。
　㈣然按形成判決對於訴訟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亦有拘束力（最
    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1016號判決、69年度台上字第234號判
    決意旨參照）。查，620地號土地之所有人為被告之配偶林
    甚，而林甚前曾對原告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提起確認界址訴
    訟，分別請求確認其620地號土地與原告之系爭土地、與財
    政部國有財產署之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間之經界位
    置，而經前案判決確定系爭土地與620地號土地間之經界線
    為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於111年9月21日所出具之鑑定圖其中
    5-6點連接黑色點線等情，有原告所提出之前案判決書可參
    （見本院卷第27-37頁），並經本院調閱前案判決卷宗核閱
    屬實，堪認為真。再者，觀前案判決第4-5頁之說明可知，
    前案判決屬於形成判決性質，而既前案判決已確定，則前案
    判決訴訟當事人及第三人均應受該形成判決效力所拘束，被
    告亦不得再以其所稱之相關人員先前指界錯誤、168號建物
    之竣工圖顯示建物旁仍有相當面積土地等為由，而否認前案
    判決所認定之系爭土地與620地號土地間之經界位置，被告
    所辯並不可採。
　㈤系爭地上物有占有系爭土地，占有系爭土地其位置及面積如
    附圖編號A所示等情，既經認定如前，又被告未能舉證系爭
    地上物有何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則原告主張其得
    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等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
    地上物，並將所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等語，為有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等規定，聲
    明請求被告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4
    2.39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為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
    就原告勝訴部分，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予宣告假執行，並
    依被告聲請定相當擔保金額，准予被告於為原告預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潘怡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蔡秋明
本判決有附圖：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13年3月26
日113年清土測字第061800號複丈成果圖。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07號
原      告  昆宸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伯壎  
訴訟代理人  路春鴻律師
複  代理人  陳慶禎律師
被      告  陳明池  
訴訟代理人  梁雨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拆屋還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42.39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貳拾柒萬柒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如被告以新臺幣捌拾參萬零捌佰肆拾肆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㈠被告應將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段000號建物（下稱168號建物）占用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黃色區域（面積42.45平方公尺）之部分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提出民事辯論意旨狀，將前開第1項聲明更正為：被告應將168號建物占用系爭土地如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收件文號113年清土測字第0618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本判決附圖，下稱附圖）所示編號A面積42點30平方公尺拆除，並將土地返還予原告等語(見本院卷第298頁)。最終於113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程序更正聲明第1項為：被告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42.39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見本院卷第305頁)。核原告所為，屬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與前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土地為原告所有，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自於系爭土地上搭建供伊所有168號建物使用之車庫（下稱系爭地上物），且被告為使其占地之權源合法化，由其配偶林甚以毗鄰土地之界址有疑，對原告及訴外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提起確認界址之訴，經鈞院委請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鑑定後，以鈞院111年度沙簡字第147號判決(下稱前案判決)，確認被告及其配偶林甚所指稱之界址非屬事實，而確認被告係無權占用系爭土地搭建系爭地上物，詎原告迭請被告自行拆除均未獲置理，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之規定，訴請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並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等語。
　㈡並聲明：1.如主文第1項所示；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之配偶林甚於98年購買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大庄段大庄小段11-41地號土地，下稱620地號土地)時，當時買賣契約之出賣人為陳德松、林志權、楊經財等3人，而林志權之代理人為林戴澈，由林戴澈進行買賣契約之土地指界並打上灰色界標，清水地政事務所並依其指界結果做成鑑界成果圖。又，陳德松於108年10月1日亦申請就系爭土地鑑界，鑑界結果為系爭土地之面積不符、應辦理更正，卻未依法辦理面積更正為218平方公尺，仍續以247平方公尺轉售予原告。復林戴澈於110年初就系爭土地重測指界時自行打上紅色界標。而上開灰色、紅色界標所示之界線，與108年10月1日鑑界時陳德松之指界均完全相同，則原告當應受上開指界結果之拘束。
　㈡又，林戴澈與原告之法定代理人林伯壎，為66年成立之串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董事，二人有一定程度之關聯（可能係父子或親戚），足見林伯壎並非善意第三人，林伯壎就林戴澈對於系爭土地之上開指界情事應知之甚詳，不得藉重測之名，脫免林戴澈指界錯誤之責任。蓋原告為資本額2千多萬元之公司，購置之不動產理應經過鑑界程序，以避免購得之不動產有面積不符之瑕疵，然，原告不僅以高於市價之價格購買系爭土地，更刻意迴避鑑界流程，與一般買賣交易之常情大相逕庭，且該交易之時間係於108年10月鑑界後之109年12月22日，並於110年1月27日向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時間相差不遠，足見原告應係林戴澈為規避其98年買賣指界錯誤責任所為脫法行為之配合者之一。
　㈢再者，前案判決訴訟中僅於鑑定圖上畫出一條線，並無釐清該線於系爭土地之實際位置，亦未將系爭土地上之建物進行套繪，無從證明被告之地上物有占用系爭土地面積42.45平方公尺，此部分應由原告舉證以實其說。且，自168號建物辦理保存登記檢附之竣工平面圖可見建物所在位置與系爭土地間，留有5.03公尺之空地，是被告於配偶林甚所有之620地號土地上搭建系爭地上物，自無違法等語，資為抗辯。
　㈣並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宣告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定有明文。
　㈡查，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其所有，系爭地上物為被告所有，以及系爭地上物占有系爭土地其位置及面積如附圖編號A所示等情，經原告提出重測後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稽（見本院卷第245-247頁），被告表示系爭地上物為其所有（見本院卷第268頁），並經本院至現場勘驗屬實並製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59-270頁），且經本院囑託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現場測量，經該所製有複丈成果圖為憑（見本院卷第279-281頁，即附圖），堪認為真。
　㈢被告雖以林戴澈、陳德松等人曾於98年、108年、110年就系爭土地與620地號土地間之經界為指界，依當時指界之結果，系爭地上物應無坐落系爭土地之情形，原告應受其拘束，以及依168號建物申請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之竣工圖，建物與系爭土地間仍有相當距離，則被告於該相當距離上之土地興建系爭地上物應無無權占有之情形等語為辯。
　㈣然按形成判決對於訴訟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亦有拘束力（最高法院43年台上字第1016號判決、69年度台上字第23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620地號土地之所有人為被告之配偶林甚，而林甚前曾對原告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提起確認界址訴訟，分別請求確認其620地號土地與原告之系爭土地、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之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間之經界位置，而經前案判決確定系爭土地與620地號土地間之經界線為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於111年9月21日所出具之鑑定圖其中5-6點連接黑色點線等情，有原告所提出之前案判決書可參（見本院卷第27-37頁），並經本院調閱前案判決卷宗核閱屬實，堪認為真。再者，觀前案判決第4-5頁之說明可知，前案判決屬於形成判決性質，而既前案判決已確定，則前案判決訴訟當事人及第三人均應受該形成判決效力所拘束，被告亦不得再以其所稱之相關人員先前指界錯誤、168號建物之竣工圖顯示建物旁仍有相當面積土地等為由，而否認前案判決所認定之系爭土地與620地號土地間之經界位置，被告所辯並不可採。
　㈤系爭地上物有占有系爭土地，占有系爭土地其位置及面積如附圖編號A所示等情，既經認定如前，又被告未能舉證系爭地上物有何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則原告主張其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等規定，請求被告拆除系爭地上物，並將所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等語，為有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等規定，聲明請求被告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42.39平方公尺）之地上物拆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原告，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就原告勝訴部分，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予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聲請定相當擔保金額，准予被告於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潘怡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蔡秋明
本判決有附圖：臺中市清水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13年3月26日113年清土測字第061800號複丈成果圖。



